佛山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佛科［2004］38号 


关于印发《佛山市发明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各区科技局（知识产权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佛山市发明专利资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二ＯＯ四年六月八日

 

　　　　　　　　　　　　　　佛山市发明专利资助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本市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的积极性，增强专利意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全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均可依本办法申请资助。
　　共同专利申请人中的第一人为上款规定的单位或个人。

　　第三条 申请资助的发明专利应当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具有市场应用的前景，符合本市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导向。

　　第四条 资助的范围和标准为:
（一）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10000元资助；
（二）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以下简称PCT国际申请）每件给予5000元资助；
（三）获得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50000元资助，获得其他外国的发明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30000元资助。每件专利最多资助2个国家;
(四) 上述三款资助由市财政和获得或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所在区财政分别支付50%。

　　第五条 发明专利获得中国授权后，申报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所在区的区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材料：
1、《佛山市授权发明专利资助申请表》；
2、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个人申请的须提供本地身份证或本地居住证明的复印件，单位申请的须提供单位有效证明复印件，如工商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社团登记证等（原件备查）。

　　第六条 发明专利获得外国授权后，申报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所在区的区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材料：
1、《佛山市授权发明专利资助申请表》；
2、外国专利局（或组织）颁发的专利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发明专利说明书；
4、个人申请的须提供本地身份证或本地居住证明的复印件，单位申请的须提供单位有效证明复印件，如工商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社团登记证等（原件备查）。

　　第七条 对PCT国际申请申报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所在区的区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材料： 
1、《佛山市PCT国际申请资助申请表》；
2、PCT国际申请的专利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PCT国际申请检索报告；
4、PCT国际申请费（官费部分）的发票复印件；
5、个人申请的须提供本地身份证或本地居住证明的复印件，单位申请的须提供单位有效证明复印件，如工商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社团登记证等（原件备查）。


　　第八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已资助的费用全数追回，并依法追究责任。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不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资助范围；
（三）未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

　　第九条 各区知识产权局根据本办法的规定每年3月31日前受理、审查在上一年度内被授权或受理的发明专利资助申请，每年4月10日前将上一年度发明专利资助汇总表（加盖公章）报送市知识产权局和各区财政局。 

　　第十条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每年4月30日前将各区的发明专利资助汇总表汇总、加盖公章后报送佛山市财政局，佛山市财政局根据全市汇总金额每年5月30日前核拨资助资金到市科学技术局。各区知识产权局分别到市科学技术局和各区财政局领取市级和区级的资助资金一并于每年6月30日前发放给资助申请人。

　　第十一条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根据每年全市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确定年度资助总额，并于每年10月31日前向佛山市财政局提出下年度发明专利资助资金计划。


　　第十二条 各区要根据《广东省发明专利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及配套办法和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发明专利资助办法。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费和实审费由各区全额资助，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每半年一次将省知识产权局下拨的相应的资助金转拨到各区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

　　第十三条 受资助的发明专利，凡在本市产业化的，市政府将给予专项资金扶持与奖励。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佛山市科学技术局于2002年7月23日印发的《佛山市发明专利资助暂行办法》（佛科[2002]31号）同时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５日印发

　　 

